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3學年度第2學期導師會議紀錄
一、時間：104年 4月 22日(星期三)上午11時 10分

二、地點：實驗大樓演講廳

三、主席：張學務長鳳儀   

    出席人員：各學院院長 系主任 各班導師

列席人員：學務處相關人員   　                  紀錄：陳秀位 

四、主席致詞： 

五、業務報告： 

（一）生輔組：

1.交通安全：

（1）發生交通事故件次、人數（如附表一）：

2月份各系學生發生交通事故共計3 件 3人次。

3月份各系學生發生交通事故共計8件 9人次。

4月份截至8日為止各系學生發生交通事故共計3件 5人次。  

2.協處學生事務：

（1）學生校外遺失物認領，計8件。

（2）家長來電詢問事項，計6件。

3.為持續加強防範學生意外事故發生，本學期實施相關法令、防詐騙、行車

注意事項宣導場次，截至104年 4月 8日止共12場次。

4.校園巡查：

置重點於人員較少行經之區域，加強巡查，以維人安、物安。 

5.學雜費減免：

（1）103學年度第2學期身心障礙類別，業已於104年 03月 20日與財政

部整合作業資訊平台核對無誤。

（2）103學年度第2學期學雜費減免作業，依教育部學生助學措施系統整

合平台之公告，已於104年 4月 15日完成本學期之作業，另彚整呈

核

 後即掣據備文報部辦理核銷作業。

    （3）104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學雜費減免申請作業，收件日自104年 4月

27日起至6月12日止，申請表已上傳於本校學務處網頁生輔組表單

下載處，惠請導師轉告各班學生周知，以維學生權益。

    （4）本校學雜費減免作業流程說明，敬請參閱（如附表二）。

    6.學生宿舍：

    （1）學生宿舍3月28日已辦理期初樓層聯誼活動；3月23日起至4月17

日辦理攝影比賽；104幹部甄選活動，將於3月-6月份分書面審核、

面試與實習三階段辦理；預計於4-5月份辦理母親節感恩活動、5月

30日辦理趣味競賽活動、6月份辦理期末集點摸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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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自104年 2月 25日起至4月8日止，已進行親師聯繫部份：夜間送診

3人次；外宿統計438人次。

    （3）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承辦生輔組交通安全宣導闖關活動，報名日期自

104年 3月 20日起至4月25日止(採線上或書面報名皆可)，活動日

期為5月16日(六)9:00~14:00，完成闖關者可獲摸彩卷乙張，獎品

豐富，敬請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7. 學生請假系統線上核假流程作業，敬請參閱（如附表三）。

（二）課指組：

      有關學生服務教育作業說明，敬請參閱（如附表四）

（三）體育組：

      104年 5月 11日至5月15日辦理運動會前賽，5月16日運動會開幕典禮，

5月17日運動會閉幕典禮，時間流程圖敬請參閱（如附表五）。

 (四)身心健康中心

1. 104年5月20日(三)辦理「生命教育講座」一場次。

2. 104年5月27日(三)辦理「性別教育講座：性別平等與校園性騷擾防制講

座」一場次。 

3. 性別平等教育暨愛滋病宣導：敬請導師透過班會或團體活動提醒同學，

避免網路交友過程中，未深入瞭解對方身份及年齡與對方輕易發生性行

為。

4. 資源教室：

       (1)申請104年度教育部補助本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與「招 

收身心障礙學生計畫」，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

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規定辦理，並妥善運用各項經費於資源教室與身

心障礙學生中。

       (2)103學年度第二學期資源教室身障學生人數共15人(103學年度第一

學期畢業學生3人、103學年度第二學期休學1人)。資源教室負責推

動本校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並依學生個別需求安排協助同學、課

業加強輔導、特教獎學金申請、身障鑑定、轉銜輔導與輔具申請等服務

       (3)103學年度第二學期資源教室辦理有關身心障礙團體活動，藉以加

強學生特教知能與增進資源教室學生人際互動關係。已辦理完竣之活

動為：期初活動（104年 3月 13日）、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人文管

理學院（104年 3月 17日）、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海洋工程學院

（104年 3月 31日）、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觀光休閒學院（104年 4

月 21日）。尚辦理：期中輔導活動（104年 5月 2日，與領導培訓發

展中心合作）、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104年 5月 26日）、轉銜會議

（104年 6月 3日）及期末＆送舊團體活動（104年 6月 12日）。

  5.健康中心4-6月預計辦理活動，請協助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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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4年 4月 25日、26日：急救員訓練，每班可有一名免費，自費300

元，通過可取得紅十字會初級急救員證書(國際認證) 。

      (2) 104年 4月 15日-5月 14日：菸熄、讓愛延續反菸 90秒短片徵選，前

五名及優選提供優厚獎金，評審及臉書票選各占一半。

      (3) 104年 5月 6日：辦理新生體檢異常複檢，將以通知書通知。另辦理

教職員工慢性病免費篩檢活動。

      (4) 104年 5月 13日：辦理傳染病防治演講。

      (5) 104年 5月 16日：辦理口腔衛生保健活動。

      (6) 104年 5月 11日-5月 17日：廢除吸菸區票選活動。

      (7) 104年 6月 5日：澎科大捐血周。

業務補充報告與問題反應：

壹、學生請假系統：

  (一)王 00老師：學生如無附件，由家長補件後無法補核章，敬請改善。

  (二)王 00老師：

1. 改由學生請假系統後，與學生面對面的機會變少，學生請假比例成

長，敬請留意。

2. 學生請假次數多時，可以將學生找來詢問，了解實際情形，或親自

帶他(她)去就醫。

  (三)康 00辦事員：確實有發現請假次數變多，為因應無紙化趨勢，線上作業

係屬必要，我們會將改善線上機制，俾臻完善。

  (四)古 00老師：如勾選未核准，學生就會帶紙本來找老師，我們可以要求學

生來找老師，這系統的優點是可將學生的請假紀錄列出來，所以這個系

統很好。

  (五)張 00學務長：學生請假系統使用點選功能即可清楚呈現事、病假等各種

假別統計，功能不錯，如發現學生病假太多，可協助學生就醫，或進行

其他協助事項。感謝各位老師的建議，如果老師認為有不好的地方，也可

直接撥打電話至學務處生輔組反應。

  (六)古 00主任：

  1.事假 3天、病假 2天需要檢附證明，我第一次知道，建議在系統中註

    明，以免准駁錯誤。

  2.建議學生請假達一定鐘點數、天數時，即禁止他使用線上請假系統。

  3.學生可以請多少事、病假等，建議能在系統中清楚展現，以利核假的

    人可以看到。

  (七)古 00老師：建議在核准與不核准的選項中增列設有條件式的中間選項

(如打電話、與老師聯絡等) 。

 (八)康 00辦事員：事後會與廠商確認。

 (九)李 00老師：我的經驗是都不要動，學生自然會來找，問：「老師，怎麼還

沒有核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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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王 00老師：核假是否有天數限制？

 (十一) 康 00辦事員：以前核假是否有期限限制，現在已經取消。

 (十二) 張 00學務長：

1. 納入王 00老師建議，讓學生可以在短時間內補件。

2. 納入古 00主任建議，於請假程序中敘明事、病假等需附文件。

3. 考量納入古旻艷老師建議，在核准與不核准的選項中增列設有條件

式的中間選項，惟事後會請生輔組協調廠商瞭解是否需另外付費，

或詢問資管或相關系所老師，以了解修改的可行性。

 (十三) 古 00主任：那些假是可以事後補請？

 (十四) 康 00辦事員：目前只有病假可以事後請，其他假都必須事先請；另外，

學生端的請假系統登入頁面會顯示所以請假相關規定事項，如事、病假

需檢附文件，都有詳細說明；目前老師和學生都有請假注意規則提供

下載參考。

(十五) 古 00主任：希望各種假別規定可以清楚呈現。

 (十六) 張 00學務長：目前請假規定有呈現但不甚清楚，我們會後再研究如何

清楚呈現。

貳、交通安全宣導闖關活動

       張 00學務長：敬請師長鼓勵同學踴躍參與。

參、學生服務教育作業

(一)陸 00老師：因有學生反應服務教育時數有時選不到，且學生演講參與不多，

建議學務處所辦演講、活動(如性別平等教育、交通安全…等)可扣抵服務

教育時數。

(二) 張 00學務長：適度開放演講為可扣抵服務教育時數，確實可提高學生參

與度，我們會後將儘速在處務會議討論研議，將此建議納入考量。

六、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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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第二學期學生交通事故統計表(統計時間104/02/01至 104/04/08)

學  院 系  別 A1類 A2類 合計

人
文
暨
管
理
學
院

航運管理系 2 2

資訊管理系

資管產學攜手專班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1 1

應用外語系 1 1

海
洋
資
源
暨
工
程
學
院

資訊工程系 1 1

電信工程系 2 2

水產養殖系 1 1 2

電機工程系

食品科學系 1 1

觀
光
休
閒
學
院

觀光休閒系 3 3

餐旅管理系 1 1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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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13 14

備   註
Ａ１類：指有人死亡( 含超過廿四小時死亡者 )或重傷
之事故。
Ａ２類：指一般人員受傷或財物損失之事故。

【繳費流程】

       新生                        舊生（不具減免類別）

                                            舊生（具減免類別）

          學務處  生輔組  

          學務處課指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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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持繳費單就近向繳費單上所指定行庫及其
分支機構或其他代收機構繳納註冊費用

持繳費單就近向繳費單上所指定行庫及其
分支機構或其他代收機構繳納註冊費用

持繳費單（為完成減免之金額）就近向
繳費單上所指定行庫及其分支機構或其
他代收機構繳納註冊費用

本校學雜費減免作業流程

新生具減免資格

新生不具減免資格

本校就學貸款作業流程

file:///D:/wwwroot/npu2018/web/df_ufiles/511/%E5%9C%8B%E7%AB%8B%E6%BE%8E%E6%B9%96%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5%90%84%E9%A1%9E%E5%AD%B8%E9%9B%9C%E8%B2%BB%E6%B8%9B%E5%85%8D%E4%BD%9C%E6%A5%AD%E6%B5%81%E7%A8%8B%E5%9C%96.doc


【休（退）學退費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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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休、退學申請書(至網路下載表單)

(檢附導師輔導報告表、切結書、休(退)學同意書)

承辦人審核

導師輔導並填寫輔導報告表

系主任審核

相關單位審核須親辦

學務處  生輔組  ：

兵役、戶籍、

查驗學雜費減免與否及相關權益告知，並填具切結書

註冊組組長、教務長審核

校長核定

申請修業證明書

（限退學申請者）

學籍異動資料發記列管

1.舊生持學生證繳交教務處辦理註冊證明；新生學生證待製發後發給。
2.辦理就貸者，將銀行開立之單據交至課指組辦理。

以學生實繳之註冊費依校定之
退費級距會出納組辦理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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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